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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 年 12 月 31 日  

保證／承兌機構 

 

票面金額 

 

折價金額 

 

帳面金額 

 

利率區間 

 擔 保 品 

名 稱 

 擔 保 品 

帳面金額 

應付商業本票             
國際票券金融股

份有限公司 

   $ 40,000     $ -    $ 40,000  1.12%  －    $ - 

 

 (三 ) 長期借款  

  106年3月31日  105年12月31日  105年3月31日 

擔保借款       

聯合授信借款－利率：

106 年為 1.80%；105

年為 1.60%~1.80% 

 

  $ 400,000 

 

  $ 400,000    $ 400,000 
聯貸案主辦費   (  1,131 )   (  1,234 )   (  500 ) 
    $ 398,869    $ 398,766    $ 399,500 

 

  聯穎公司分別於 105 年 6 月及 102 年 12 月與土地銀行城東分行

等七家銀行簽訂總額度為 800,000 仟元或等值美金之聯合授信合

約，其相關條款、利率、 106 年 3 月 31 日暨 105 年 12 月 31 日及 3

月 31 日已動用金額如下：  

106 年 3 月 31 日  

授 信 額 度  已 動 用 金 額  授 信 期 間  利 率  償 還 辦 法 

$800,000 仟元或

等值美金 

   $ 400,000  自首次動用日

起算 3年 6個

月（額度可循

環動用） 

 

1.80% 

 

各次動用之未清償本金

餘額，借款人應於該

次動用之到期日以各

該次動用之幣別一次

清償 

 

105 年 12 月 31 日  

授 信 額 度  已 動 用 金 額  授 信 期 間  利 率  償 還 辦 法 

$800,000 仟元或

等值美金 

   $ 400,000  自首次動用日

起算 3年 6個

月（額度可循

環動用） 

 

1.80% 

 

各次動用之未清償本金

餘額，借款人應於該

次動用之到期日以各

該次動用之幣別一次

清償 

 

105 年 3 月 31 日  

授 信 額 度  已 動 用 金 額  授 信 期 間  利 率  償 還 辦 法 

$800,000 仟元或

等值美金 

   $ 400,000  自首次動用日

起算 3年 6個

月（額度可循

環動用） 

 

1.60% 

 

各次動用之未清償本金

餘額，借款人應於該

次動用之到期日以各

該次動用之幣別一次

清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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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 

為他人背書保證  

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 

附表二  單位：除另予註明者外  

，係新台幣仟元  

 

編 號 
背 書 保 證 者 

公 司 名 稱 

被 背 書 保 證 對 象 對 單 一 企 業 

背 書 保 證 

之 限 額 

（ 註 一 ） 

本 期 最 高 背 書 

保 證 餘 額 

期 末 背 書 

保 證 餘 額 
實 際 動 支 金 額 

以 財 產 擔 保 之 

背 書 保 證 金 額 

累計背書保證金

額佔最近期財務

報表淨值之比率

（ ％ ） 

背 書 保 證 

最 高 限 額 

（ 註 一 ） 

屬母公司對

子公司背書

保 證 

屬子公司對

母公司背書

保 證 

屬對大陸地

區背書保證 公 司 名 稱 關 係 

0 聯穎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 

聯穎電線電纜

有 限 公 司

（香港聯穎

公司） 

母公司與子公

司持有普通

股股權合併

計算超過百

分之五十之

被投資公司 

  $ 1,940,020 
   （註一） 

  $ 570,412 
   （註二） 

  $ 570,412 
   （註二） 

  $ - 
   （註三） 

  $ - 29   $ 2,910,030 
   （註一） 

是 － － 

 

註一：  累積對外保證責任總額以不得超過公司淨值百分之一百五十為限，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限額不得超過公司淨值百分之百為限。  

註二：  其中包含借款背書保證美金 6,000 仟元，美金部分係按 106 年 3 月 31 日匯率 US$1=NT$30.38536 換算為新台幣。期末餘額中並包括本公司與香港聯穎公司共用額度所為之背書保證 570,412

仟元。  

註三：  係按 106 年 3 月 31 日匯率 US$1=NT$30.38536 換算為新台幣。  


















